
本單張及有關計劃之保單條款中的各詞彙均依據其於條款及細則中所定義的含義。

首年保費回贈優惠

推廣期：
2026年7月1日至
2026年9月30日

（包括首尾兩天）

第二年保費回贈優惠

保費回贈優惠

首個保單年度總年度化保費的15%

計劃

請參閱本單張之
條款及細則了解
詳情。

請聯絡您的壽險
顧問或致電我們
的客戶服務熱線

查詢詳情！
2894 9833

第二個保單年度總年化保費的10%：
a)如同時投保灣區醫療門診計劃及／或Gold 富稅；或

b)現時是灣區醫療門診計劃及／或
Gold 富稅的現有保單持有人

安達自願醫保（優裕）／安達自願醫保（標準）／
安達自願醫保（靈活）／安達無憂醫療保障系列

現凡於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包括首尾兩日）（「推廣期」）成功投保
安達自願醫保（優裕）計劃（「安達自願醫保（優裕）」）／安達自願醫保（標準）計劃

（「安達自願醫保（標準）」）／安達自願醫保（靈活）計劃（「安達自願醫保（靈活）」）或
安達無憂醫療保障系列（「安達無憂」），可享首年總年度化保費的保費回贈（「首年保費回贈優惠」）。

您可享有安達自願醫保（優裕）／安達自願醫保（標準）／安達自願醫保（靈活）或安達無憂保單
第二年總年化保費的保費回贈（「第二年保費回贈優惠」）：
a. 若您於推廣期內成功同時投保灣區醫療門診計劃及／或Gold 富稅延期年金計劃
      （「Gold 富稅」）；及安達自願醫保（優裕）／安達自願醫保（標準）／安達自願醫保（靈活）或
 安達無憂；或
b. 若您是現有客戶及持有有效的灣區醫療門診計劃及／或Gold 富稅保單。

就首年保費回贈優惠及第二年保費回贈優惠的詳情及適用之保費回贈率，請參閲下表：

1. 安達自願醫保（優裕）計劃
2. 安達自願醫保（標準）計劃
3. 安達自願醫保（靈活）計劃
4. 安達無憂醫療保障系列

保費回贈率
（適用於所有保費繳付模式 ─ 

即「每月／每季／每半年／每年」）



條款及細則

1. 首年保費回贈優惠只適用於符合以下要求的合資格保單（「合資格保單」）：
a) 安達自願醫保（優裕）／安達自願醫保（標準）／安達自願醫保（靈活）或安達無憂的投保申請必須於推廣期內簽署並提交至
 安達人壽保險香港有限公司（「安達人壽」）；及
b) 成功投保的合資格保單亦必須在2026年11月30日或之前由安達人壽繕發。

2. 第二年保費回贈優惠只適用於合資格保單，且符合以下其中1項要求:

a) 灣區醫療門診計劃及／或Gold 富稅的投保申請必須於推廣期內簽署及遞交予安達人壽，而成功申請之保單必須在2026年11月30日或之前由
 安達人壽繕發；或
b) 客戶為灣區醫療門診計劃及／或Gold 富稅的現有保單持有人，且保單仍然有效。

3. 首年保費回贈及／或第二年保費回贈（如適用）適用於合資格保單的所有保費繳付模式（即每月／每季／每半年／每年）。首年保費回贈及／或第二年
保費回贈（如適用）將於合資格保單的第2個保單年度及／或第3個保單年度（如適用）根據合資格保單的保費繳付模式應用於每期繳付之保費及於合
資格保單的第2個保單年度及／或第3個保單年度（如適用）保費到期日時用作抵銷部分任何應繳保費。為免生疑問，首年保費回贈及／或第二年保費
回贈（如適用）之金額只可作抵銷分別於合資格保單的第2個保單年度及／或第3個保單年度（如適用）應繳保費之用，該保費回贈之金額將不可提取。

4. 當首年保費回贈優惠及／或第二年保費回贈優惠（如適用）發放時，安達自願醫保（優裕）／安達自願醫保（標準）／安達自願醫保（靈活）或
安達無憂保單／灣區醫療門診計劃保單及／或Gold 富稅保單（如適用）須仍然生效及所有符合資格的保單應繳保費均須按時繳付方可獲享該相關的
保費回贈。

5. 在計算首年保費回贈及／或第二年保費回贈（如適用）時，合資格保單於首個保單年度及／或第二個保單年度（如適用）之基本計劃下應繳及到期的
保費金額的年度化保費總額（包括保單資料頁所列明的任何附加保費（如適用），但不包括任何保費徵費），將乘以指定之保費回贈百分比。

6. 有關安達自願醫保（優裕）／安達自願醫保（標準）／安達自願醫保（靈活）／安達無憂／灣區醫療門診計劃及Gold 富稅之保障、完整條款及細則和風險
披露的詳情，請參閱相關產品介紹冊及保單文件。

7. 保費回贈優惠之金額不可轉讓及兌換現金。假如安達自願醫保（優裕）保單／安達自願醫保（標準）保單／安達自願醫保（靈活）保單／安達無憂保單／
或灣區醫療門診計劃保單或Gold 富稅保單（如有）於冷靜期內被取消，保單持有人只能取回該份保單實際已繳付的保費金額及保費徵費（如有）。

8. 保費回贈優惠不適用於推廣期之前已遞交但其後撤回的安達自願醫保（優裕）保單／安達自願醫保（標準）保單／安達自願醫保（靈活）保單或
安達無憂保單／灣區醫療門診計劃保單及／或Gold 富稅保單的投保申請，或於冷靜期內取消安達自願醫保（優裕）保單／安達自願醫保（標準）保單／
安達自願醫保（靈活）保單或安達無憂保單／灣區醫療門診計劃保單及／或Gold 富稅保單，並於推廣期內再次投保相同產品之投保人。

9. 除安達自願醫保（優裕）的子女折扣優惠（「子女折扣」）外，在此的保費回贈優惠不能與安達人壽提供的任何其他優惠同時使用，除非安達人壽另有
同意。有關子女折扣之詳情，請參閱相關推廣單張。

10. 為免生疑問，若子女折扣及在此的保費回贈優惠同時適用於合資格保單，子女折扣將首先適用，然後再享有保費回贈優惠。

11.［只適用於安達自願醫保（優裕）／安達自願醫保（標準）或安達自願醫保（靈活）］保費回贈優惠的總金額並不會享有稅務扣減。在此認可計劃下繳付的
合資格保費是否可獲稅務扣減，需根據香港現行稅務法例及保單持有人（作為納稅人）和受保人的個人情況所規限。有關詳情，請瀏覽稅務局網站

      （                              ）及《税務條例》（第112章）。安達人壽不會提供稅務建議，您應向獨立稅務顧問徵詢稅務意見。

12. 安達人壽保留隨時更改、暫停或終止全部或部份優惠及／或修訂本條款及細則之權利，而毋須提前通知。為免生疑問，在更改、暫停或終止優惠之前已
繕發的任何合資格保單所享有的保費折扣，則不受影響。

13. 安達人壽就本推廣活動之所有事宜及爭議均有最終決定權。

14. 本條款及細則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管轄及按其解釋。因本條款及細則所引發的或相關的任何事項、索償或爭議，保單持有人及安達人壽均不可撤銷地
接受香港法院的專屬司法管轄權管轄。

15. 除安達人壽及合資格保單之投保人／保單持有人外，沒有任何人士有任何權利根據《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第623章）強制執行任何本條款及
細則。

16. 若符合保費回贈優惠之條款及細則，並成功簽發相關保單，保費回贈優惠將納入合資格保單的一部分。

www.ird.gov.hk

https://www.ir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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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我們

安達人壽保險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告士打道311號皇室大廈
安達人壽大樓35樓

202607/VPE/AGY/TC/LU

本單張僅供一般參考之用，不應視作專業意見、建議及並非保單的一部分。本單張中
的產品資訊並未包含產品的完整條款。本單張應與涵蓋更多產品資訊的其他資料一併
閱讀。此類資料包括但不限於載有產品特點、不保事項及主要產品風險的產品介紹冊、
載有詳細條款及細則的保單條款、利益說明（如有）、保單文件及其他相關推銷資料，
這些資料可因應要求提供。如有需要，您亦可考慮尋求獨立專業意見。

本單張中的計劃為獨立保單的產品，並可毋須捆綁式地與其他保險產品一併購買。

本單張只可在香港分發，並不構成向香港境外地區出售保險產品的要約、游說購買或
提供保險產品的邀請。

「安達人壽」、「我們」或「我們的」為安達人壽保險香港有限公司的簡稱。

©2026 安達。保障由一間或多間附屬公司承保。並非所有保障可於所有司法管轄區
提供。Chubb®及其相關標誌乃安達的受保護註冊商標。

life.chubb.com/hk

https://www.chubb.com/hk-zh/

